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陕政办函 〔２０２０〕９８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２０２１年版) 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２０２１年版)»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２０２１年版)

一、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 (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备注

A 货物类

１ 服务器 A０２０１０１０３
不包括系统集成项目 (５０万元以下)中
的服务器采购

２ 台式计算机 A０２０１０１０４ 不包括计算机工作站

３ 便携式计算机 A０２０１０１０５ 不包括移动工作站

４ 喷墨打印机 A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１

５ 针式打印机 A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４

６ 扫描仪 A０２０１０２０９０１

７ 复印机 A０２０２０１

８ 基础软件 A０２０１０８０１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
和办公套件

９ 信息安全软件 A０２０１０８０５

１０ 激光打印机 A０２０１０６０１０２

１１ 液晶显示器 A０２０１０６０４０１

１２ 投影仪 A０２０２０２ 不包括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

１３ 多功能一体机 A０２０２０４

—２—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备注

１４ 数字照相机 A０２０２０５０１０１

１５ 通用照相机 A０２０２０５０１０２

１６ 碎纸机 A０２０２１１０１

１７ LED显示屏 A０２０２０７

１８ 触控一体机 A０２０２０８

１９ 乘用车 A０２０３０５ 指轿车、越野车、商务车 (包括新能源汽车)

２０ 客车 A０２０３０６ 指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 (包括新能源汽车)

２１ 电梯 A０２０５１２２８

２２ 不间断电源 (UPS) A０２０６１５０４

２３ 空调机 A０２０６１８０２０３ 包括分体壁挂式和分体柜式等民用空调

２４ 视频监控设备 A０２０９１１０７
包括监控摄像机、报警传感器、数字硬盘
录像机、视频分割器、监控电视墙 (拼接
显示器)、监视器、门禁系统等

２５ 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A０２０８０８

２６ 家具用具 A０６
包括床类、台桌类、椅凳类、沙发类、柜
类、架类和屏风类

２７ 复印纸 A０９０１０１

B 工程类

２８

公开招标数额下
的 办 公 用 房 装
修、拆除、修缮
工程

B０８０１

C 服务类

２９ 物业管理服务 C１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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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备注

３０ 互联网接入服务 C０３０１０２

３１
车辆维修和保养
服务 C０５０３０１

３２ 车辆加油服务 C０５０３０２

３３ 会议服务 C０６０１

３４ 法律服务 C０８０１

３５ 会计服务 C０８０２

３６ 审计服务 C０８０３

３７ 安全服务 C０８１０ 指保安服务

３８ 印刷服务 C０８１４０１

３９ 机动车保险服务 C１５０４０２０１

４０ 云计算服务

　 注:①集中采购目录主要按照财政部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有关分类和采

购项目的属性特点采用列举法的方式形成.其中,字母 A、B、C分别指

货物、工程和服务,每２位数字为一级编码,本期目录末级方式列举具体

的采购品目.采购项目的所属品目按照主要产品或核心产品确定,无法确

定的,按照有利于项目实施的原则确定.

②表中所列项目不含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用科研项目资金采购科研仪器设备.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是指部门或系统有特殊要求,需要由部门

或系统统一配置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类专用项目.按照 “谁采购

谁负责”的原则,不再制定统一的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由各级各

主管预算部门按照财政部印发的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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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业务和行业特点,自行确定本部门的 “部门集中采购”项

目范围,并在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前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实施.

三、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指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

项目以内采购项目的限额标准.工程项目,省级限额标准为８０

万元,市县级限额标准为６０万元.货物或服务项目,省级限额

标准为５０万元,市县级限额标准为３０万元.

四、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工程项目,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为４００万元以上.货物或服

务项目,省级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为３００万元以上,市县级为

２００万元以上.

与建筑物和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拆除、修

缮工程,项目采购金额４００万元以上的,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应在采购开始前报同级

财政部门批准.

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外,各单位单项或批量

金额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有关规定,实行分散采购.

六、电子卖场采购限额标准

货物或服务项目,已经明确列入电子卖场采购的采购项目,

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５０万元的可直接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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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万以上的,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按照电子

卖场相关规定实施采购.暂未建设电子卖场的市、县仍按原方式

执行,后续建成后统一接入.

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政府采购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省级２０万元以下,

市县级１０万元以下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品目,原则上可以不编

制政府采购预算.

本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所称 “以上”均包括

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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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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